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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針對所僱用勞工「失聯」、「行蹤不明」的情形，雇主有何履行之義務？

未善盡該項義務有無處罰之規定？（15 分）

該受聘僱外國人有遭受雇主不實通報而受有冤屈，有無救濟途徑？試

就相關規定分析之。（10 分）

二、甲男臺灣人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6 日與越南籍女子陳氏在越南辦理結婚

登記，陳氏於 107 年 9 月 11 日持結婚證書，向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

事處申請來臺依親居留簽證。陳氏曾兩次入境臺灣（98 年以及 103 年持

他人護照入境）之後，均被遣送出境，有被禁止入境之情形，如果您是

主管人員在程序上與實體上應如何決定，其法律依據為何，試說明之。

（25 分）（說明：陳氏 98 年來臺逾期停、居留、非法工作並被遣送出境

及 103 年冒用他人身分申請護照簽證來臺工作，因逃逸非法工作，為警

於 106 年 6 月 9 日查獲從事性交易活動，並於同月 14 日遣返離境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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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某甲為馬來西亞人，民國 67 年出生，母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其在 96

年 9 月 8 日申請來臺，經內政部移民署，許可某甲以臺灣地區無戶籍國

民身分在臺灣地區居留，試問該項許可是否正確？（請參閱所附法條）

甲繼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檢具內政部移民署所核發登載其身分為無戶籍

國民之中華民國居留證，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普通護照，外交部是

否許可，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法條參考

民國 18 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之國籍法第 1 條規定：「左列各人屬中華民國國籍：

一、生時父為中國人者。二、生於父死後，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。三、父無

可考，或無國籍，其母為中國人者。四、生於中國地，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

國籍者。」

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國籍法第 2 條規定：「

（第 1 項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屬中華民國國籍：一、出生時父或母為中

華民國國民。二、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

國國民。三、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，父母均無可考，或均無國籍

者。四、歸化者。

（第 2 項）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，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，亦適

用之。」

四、某甲為外國人，依親取得在臺居留效期至民國 110 年 12 月，因違反毒品

危害防制條例，於 110 年 4 月 2 日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，並

予宣告緩刑 2 年，緩刑期間向指定機關、團體提供 120 小時義務勞務及

接受法治教育 5 場次，內政部移民署接到法院通知，應如何處理？試就

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
